
【案例点评】

酒精测试显示属于酒驾

事故发生后， 派出所民警迅速

赶到现场， 对事故进行了细致勘

查， 并对事故双方进行了询问。 同

时， 警方对老袁进行了酒精测试，

结果显示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过

了法律法规的标准， 属于酒驾。

在调解室， 民警让双方家属分

别讲述事情发生的经过、 工作家庭

情况等， 耐心听取双方的陈述和诉

求。 交谈过程中得知， 老袁无儿无

女， 与兄弟姐妹因房产纠纷早已断

绝关系， 陈女士代表家属方进行协

调。 她与老袁并没有婚姻关系， 多

年来他们未婚同居， 互相照顾， 老

袁无房， 长期住在陈女士的出租屋

内， 经济非常拮据。 发生此次交通

事故， 照顾老袁的责任自然落在了

陈女士身上。 事发次日， 老袁就做

了颈椎手术， 手术时间长达五六小

时， 陈女士对住院治疗费用和老袁

能否活下来表达了担忧。

而小顾的父亲也讲述了儿子的

情况， 医院检查结果为盆腔、 脾脏

积水， “脾脏没有破裂是不幸中的

万幸”。 小顾住院几天后， 已出院，

共花费了 3000 多元。 同时， 小顾

父亲也对老袁的病情流露出担忧，

担心万一对方死亡， 赔偿问题将变

得更为复杂。

行人也有次要责任

律师对双方进行了详细的案件

分析和法律解读。 律师指出， 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不得

醉酒驾驶自行车、 三轮车、 电动自

行车等。 老袁酒后驾驶电动自行

车， 显然违反了这一个规定。 根据

《交通安全法》 规定， 行人应当在

人行道内行走， 没有人行道的靠路

边行走。 律师表示， 小顾未走人行

道， 而是在非机动车道上行走， 增

加了被撞的风险。

民警对双方家属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认定： 老袁因酒后驾驶非机动

车， 对事故负有主要责任； 小顾未

走人行道对事故负有次要责任。 双

方家属对此没有异议， 对责任认定

表示认可， 认识到在事故中的过错

和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

调解员考虑到老袁因重伤住院

并接受手术治疗， 家庭经济困难，

建议陈女士帮老袁申请民政帮困补

助， 同时向老袁单位申请经济补

助， 争取多方支援。 由于陈女士是

外来人员， 对上海的相关民政政策一

无所知， 在大家的鼓励下， 她决定先

试试。 联调室决定等老袁病情稳定出

院后， 再约双方及家属前去调解赔偿

事宜。

面对小顾父亲的担忧， 民警看在

眼里， 记在心头。 几天后， 民警前往

医院探视老袁， 向医生详细了解伤重

情形， 并对老袁进行了关心。 民警的

人性化关怀感动了老袁， 为调解工作

顺利进行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个多月后， 老袁出院了。 联调

室再次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引导双方

就赔偿问题进行协商。 老袁因伤重需

要休养， 委托陈女士前来处理， 当事

人小顾和小顾父亲来到现场。 陈女士

反馈， 经过努力， 向民政申请的帮困

补助已得到批准， 向单位申请的困难

补助也得到解决， 这些援助措施有效

缓解了老袁家庭的经济压力， 陈女士

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调解员认为老袁伤势严重手术治

疗花费数万元， 而小顾虽然受伤花费

数千元，但情况相对较轻，提出了一个

折中的方案： 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医

疗费用，并不再追究对方的责任。方案

得到了双方当事人及家属的认可。

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并签订了

人民调解协议书。 医药费自理， 双方

对此纠纷再无其他争议， 此事作一次

性了结， 今后无涉。 调解员事后对双

方当事人进行了回访， 双方均对调解

结果表示满意。

作为便捷的交通工具， 骑电动自

行车本应成为绿色出行的典范， 然

而， 非机动车酒驾问题日益凸显， 成

为道路交通安全巨大隐患。 本案中，

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酒后驾驶， 恰遇风

雨交加的天气， 与在路旁的行人发生

碰撞导致事故发生。 在此， 提醒广大

驾驶者提高法律意识， 拒绝酒驾。

本案启动“三所联动” 机制， 民

警在调解过程中， 在批评了双方违反

交通法规的同时到医院看望病人； 律

师在调解现场对双方进行法律解读；

司法调解员了解到， 一方本来就经济

困难， 因车祸导致经济雪上加霜， 便

利用掌握的有关政策向经济困难的当

事人提供指导政策， 并最终得到经济

上的补助， 充分体现“法律无情人有

情” 的情怀， 为本案顺利解调铺平道

路。

5 月的一天傍晚， 大雨滂沱， 在闵行区梅州路

都市路处， 发生了一起非机动车与行人之间的交通

事故。 非机动车驾驶人老袁在酒后驾驶电动自行车

时， 与走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行人小顾发生了碰撞。

事故导致老袁头面部流血伤势严重， 需住院接受手

术治疗； 而小顾被撞到腹部， 虽然伤势轻微， 也需

住院进一步检查。 为了妥善解决这起交通事故纠

纷， 闵行区颛桥镇司法所第一时间启动了“三所联

动” 工作机制， 将双方家属一起约到联调室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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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万房租，未尽孝道的前儿媳该不该拿？
自创“五诊”工作法 民警兼任“村官”调解家长里短

责
任
编
辑/

章
炜

E
-
m
ail:

zw
5
8
2
6
6
5
9
@
1
6
3
.co

m

2025年

6 月 10 日

星期二

解
纷

B4

多
元

□ 记者 章炜

□ 记者 沈媛 通讯员 黄莉峰

“杨书记， 幸亏有你调解， 否

则我们不知道要吵到什么时候。”

近日， 金山区吕巷镇白漾村村民张

阿婆与邻居王阿婆因自留地使用问

题发生纠纷。 双方剑拔弩张之际，

在村里开展走访的金山公安分局吕

巷派出所民警杨锦林带着网格员及

时赶到。

“我辛辛苦苦种的丝瓜苗全被

她拔掉了！” “她种在我家地里。”

白漾村村民王阿婆将邻居张阿婆种

植在两家中间位置的丝瓜苗拔掉，

称张阿婆占用了自己的自留地。 张

阿婆则认为种在自家土地上， 两个

人吵得不可开交。

“都是邻居！ ”杨锦林首先安抚

双方情绪，并会同村委会，根据双方

宅基证对两家公共位置进行划分，

通过事实证明， 张阿婆确系自家土

地上进行种植。最终，经过杨锦林劝

解，双方表示不予追究，握手言和。

而村民口中的“杨书记”，正是兼任

白漾村党总支副书记的杨锦林。

杨锦林是首批投身“民警兼任

村官”试点工作的民警之一。在兼任

“村官”的这 15 年时间里，杨锦林结

合农村矛盾纠纷主要围绕土地、房

屋等发生的实际， 提炼出了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五诊”工作法，党建引

领“听诊”、入户走访“问诊”、三所联

动“会诊”、乡贤参与“义诊”、定期回

访“复诊”，逐渐成为了家喻户晓的

“老娘舅”。

从乡村治理的参与者到乡村治

理的组织者， 杨锦林带着他的这套

工作法走进田间地头， 破解乡村治

理难题。 去年 3 月， 某公司因招商

需求， 准备承租坐落于白漾村的一

处民房， 租赁期限为 20 年， 合计

租赁费 80 万元。 该民房由户主夏

女士申请始建于 1982 年。 夏女士

夫妇育有一子四女， 四个女儿均已

出嫁， 儿子婚后无子女并于 1992 年

病逝， 儿媳另组家庭后与夏女士夫妇

不再来往。 2018 年， 夏女士夫妇相

继过世， 此次租赁房屋导致几位继承

人在继承房屋租金方面产生意见分

歧， 从而引发激烈争吵。 杨锦林通过

入户走访得知后， 立即启动“三所联

动” 机制， 并引入法官和村里的乡贤

共同开展调解。

面对双方剑拔弩张的态度， 杨锦

林没有急于下结论， 而是和律师、法

官、人民调解员、乡贤一起，耐心倾听

双方的诉求。原来，因弟媳未承担赡养

公婆的义务，且房子是婚前财产，夏女

士的四个女儿坚决不同意其参与分

摊， 儿媳表示根据法律规定自己有权

分摊，但不愿进行面对面调解。

“不仅关乎金钱， 更关乎亲情和

法理。” 杨锦林决定采取“背对背”

的调解方法， 带领调解团队来回穿梭

于夏女士女儿和儿媳的居住地， 不断

了解当事人诉求。 其间， 律师依法宣

传《民法典》 的继承程序； 法官详细

解释《关于审理宅基地房屋纠纷若干

问题的意见 （试行）》 相关条款； 民

警、 调解员和乡贤对矛盾进行深度剖

析， 在兼顾情理法的反复调解中， 找

到矛盾突破点， 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

见， 签署 《调解协议书》 并当场履

行， 80 万元房屋租赁费得到了公正

合理地分配。

杨锦林只是吕巷派出所 14 位社

区民警的缩影。 吕巷派出所积极协调

网格员、 乡贤等乡村自治元素充实到

调解队伍中，搭建党员调解网络，进一

步提升基层调解动能；通过整合公安、

综治、城建、城管、市场监管等多方力

量，探索构建“3+N”协同解纷模式，实

现辖区消费、 劳资、 邻里等矛盾纠纷

“一站式受理、 全链条解决”。 数据显

示，今年以来，吕巷派出所协同相关部

门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50 余

起，化解率超过 99%，因矛盾纠纷引发

的刑事案件零发生。


